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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天律意 2024 第 02331 号 

 

致：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业务规则》《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定向发行规则》《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和全国股转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所接受鼎信数智的委托，作为鼎信数智

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本所卢贤榕、熊丽蓉律师参加鼎信数智本次

发行工作。 

本所律师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鼎信数智本次股票

发行事宜出具了天律意 2024 第 01837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鼎信数智技

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

公司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就涉及需要更新的有关法律问题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声明的事项适用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已声明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正或完善，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

及到的简称、释义与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维信诺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定向发行是否须履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

序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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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

在册股东共 11 名，包括 1 名国有法人股东，其余均为非国有股东。合肥蓝科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51.00%股份，合肥建投集团持有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发行对象水投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合肥建投集团。合肥建投集团由合

肥市国资委全资控股。公司及发行对象均为合肥建投集团下属企业，实际控制人

均为合肥市国资委。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以下情形经国家出

资企业审议决策，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增资：（一）国家出资企业直接

或指定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子企业参与增资；（二）企业债权转为股权；（三）

企业原股东增资”。 

根据合肥市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印发合肥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合国资

法规[2023]54 号）：“市属重点监管企业审批所属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混合

所有制改革、解散、破产清算、改制重组、合并、分立…市属重点监管企业审批

所持有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和股权变动事项”。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三）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四）非上市公

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第十七条：“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企业收到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后，将备案材料逐级报送给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或其所出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起 9 个月内提出备案申请。” 

合肥建投集团属于国家出资企业及合肥市属重点监管企业，根据上述规定，

本次发行需履行评估备案程序，并由合肥建投集团审议决策。 

2024 年 5 月 27 日，合肥建投集团召开 2024 年第十八期党委会，同意对《鼎

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并购安徽海巢项目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而涉

及的安徽海巢项目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皖中联国信评报

字〔2024〕第 170 号）、《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并购安徽海巢项目

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而涉及的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4〕第 171 号）予以备案；同意鼎信数智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通过向水投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收购海巢公司 100%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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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12 日，合肥建投集团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鼎信

数智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通过向水投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收购海

巢公司 100%股权。 

发行人及本次发行对象水投公司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不涉及外资等主管部

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已履行国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不涉及外资等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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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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